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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概述

1.1 项目基本情况概述

江阴市达菲玛汽配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达菲玛公司”）成立

于 2014年 8月 20日，注册资金 2300万元，位于江阴市华士镇华西

五村陆瓠西路 207号。

目前江阴市达菲玛汽配科技有限公司产品产能为头盔 250万只/

年，其中一般头盔 130万只/年、精磨头盔 70万只/年、安全头盔 50

万只/年。

为适应市场需求变化，江阴市达菲玛汽配科技有限公司拟投资

2000万元，利用现有厂房进行改建，建设“江阴市达菲玛汽配科技有

限公司头盔技改扩能项目”。

该项目位于江阴市华士镇华西五村陆瓠西路 207号（在工业集中

区内），利用自有厂房 58224平方米，淘汰线切割机、印花压烫机、

注塑机等现有 144台套设备，新增注塑机、自动卧式热压成型机、静

电喷涂生产线等 234 台套设备。对现有产品进行升级，将现有头盔

250万只/年产能中的 50万只/年安全头盔调整为碳纤维头盔。

本次技改主要内容为：

①生产流程进行了完善与优化：

本次技改在保留现有头盔内衬和塑料头盔生产工序的基础上，新

增了头盔塑料配件、碳纤维头盔及模具的生产工艺；同时，对现有喷

涂工艺作出调整，保留了底漆和面漆喷涂环节，取消了后续的光油喷

涂及光固化工序。



②喷涂油漆的调整：

为同步提升产品的外观品质与环保安全水平，本次技改决定对喷

涂油漆进行全面更换。随着市场对产品外观要求不断提高，现有油漆

在光泽度、丰满度和鲜艳度等关键性能上已显不足。同时，由于工艺

优化，本次技改取消了光油喷涂环节，现有的光漆将全面淘汰。

此外，现有油漆在环保方面也存在明显短板：部分油漆含有苯类

物质，油漆调配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约为 53.2%，无法满足《低挥发

性有机化合物含量涂料产品技术要求》（GB/T38597-2020）的要求。

为此，企业计划在本次技改中，为头盔塑料配件、塑料头盔及碳

纤维头盔全面启用新型油漆。此举将带来双重效益：一方面，新油漆

能显著提升涂层的外观表现力与整体性能；另一方面，新配方更加环

保安全，调配后的底漆与面漆的挥发性有机物含量分别为 32.42%和

30.57%，即 386g/L和 276g/L，满足《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涂料

产品技术要求（GBT38597-2020）》表 2溶剂型涂料中 VOC含量、

《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第 2部分：工业涂料》（GB30981.2-2025）表

2限量值、《涂料中挥发性有机物含量限值》（DB32/T3500-2019）

表 6中 VOCs限量要求，有效降低对环境与员工的潜在影响。

本项目已于 2025年 5月 16日取得了江阴市华士镇人民政府出具

的江苏省投资项目备案证（备案证号：江阴华士备〔2025〕261号，

项目代码 2505-320266-89-02-148075）。

1.2 公众参与概述

环境影响评价中的公众参与，是指可能受到开发活动直接或间接



影响的公众和对本项目感兴趣的个人、群体和社会团体或组织参与全

部或部分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过程，促进建设方与公众之间的双向联

系和交流，加强双方互相理解。公众参与的目的是使项目能被公众充

分认可，并避免重大决策失误，提高项目的环境和经济效益，同时为

环评中识别和筛选可能潜在的环境影响因素提供帮助，完善环保及补

偿措施的制定，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。

公众参与是环境评价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完善决策的

一种有效方法，它有助于加深对项目潜在影响的了解，有助于确定减

缓污染的措施,有助于更广泛地取得项目所在区域内及周围地区群众

的理解和支持，在环境影响评价的后评估工作中起公众监督的作用。

根据国家环保总局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(生态环境部

令第 4号)，本项目在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过程中，依照暂行办法

的有关规定，公开有关环境影响评价的信息，征求公众意见。

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

2.1 公示内容及时限

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，

通过网站，公开下列信息：

（一）建设项目名称、选址选线、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，改建、

扩建、迁建项目应当说明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；

（二）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；

（三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；

（四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；



（五）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。

江阴市达菲玛汽配科技有限公司委托江苏兴盛环境科学研究院

有限公司进行该项目环评编制工作，项目于 2025年 5月 27日对项目

名称、选址选线、建设内容、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、提交公众意

见表的方式和途径进行信息公开，公开内容及日期满足《环境影响评

价公众参与办法》要求。

2.2 公开方式

本项目的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在江阴市人民政府网站进

行。

2.2.1 网络

网址：https://www.jiangyin.gov.cn/zt/xzzl/tzgg。

公示时间：2025年 5月 27日～6月 10日。

首次公开对项目名称、选址选线、建设内容、建设单位名称及联

系方式、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进行信息公开，公开内容及日

期满足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要求。

公示截图如下：



图 2.2-1 建设项目首次公示截图

2.2.2 其他

无其他公开途径。



2.3 公众意见情况

首次公开期间未收到相关意见。

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

3.1 公示内容及时限
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，建设单位应当公开

下列信息，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：

（一）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

告书的方式和途径；

（二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；

（三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；

（四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；

（五）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。

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。《江阴市

达菲玛汽配科技有限公司头盔技改扩能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征求意

见稿）》、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意见表于 2025年 8月 22日～2025

年 9月 4日在江阴市人民政府网站公示；于 2025年 8月 23日通过在

江阴市达菲玛汽配科技有限公司现场张贴公告进行项目公示；并于

2025年 8月 25日、8月 26日在扬子晚报进行登报公示，公开内容及

日期满足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要求。

3.2 公示方式

本项目的征求意见稿公开在江阴市人民政府网站进行。

3.2.1 网络



网址：https://www.jiangyin.gov.cn/zt/xzzl/tzgg。

公示时间：2025年 8月 22日～2025年 9月 4日。

本次网络公开内容为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

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、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、公众意见

表的网络链接、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、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

间进行，公开内容及日期满足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要求。

公示截图如下图所示。

图 3.2-1 建设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网上截图

3.2.2 报纸

登报时间：2025年 8月 25日、8月 26日；报纸名称：扬子晚报。

本次报纸公开内容为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

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、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、公众意见

表的网络链接、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、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

https://www.jiangyin.gov.cn/zt/xzzl/tzgg，


间进行，公开内容及日期满足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》要

求。

公示截图如下图所示。



图 3.2-2 建设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报纸公示截图

3.2.3 张贴

现场公示：江阴市达菲玛汽配科技有限公司项目地，公示时间

2025年 8月 23日。本次现场公开内容为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

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、征求意见的公众范

围、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、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、公众提出

意见的起止时间进行，公开内容及日期满足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

办法》要求。



在江阴市达菲玛汽配科技有限公司建设地现场张贴公告，现场公

示图片如下。



图 3.2-3 现场公示照片

3.3 查阅情况

建设单位及环评单位所在地分别提供纸质的《江阴市达菲玛汽配

科技有限公司头盔技改扩能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》（征求意见稿）供

公众查阅。公示期间无相关查阅记录。

3.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

公开期间未收到相关公众意见。

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

本次公示采用网络、报纸、现场张贴、现场查阅的方式进行公示，

无其他公众参与方式。

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

首次及征求意见稿公开期间未收到与本项目环评有关的意见。



6 诚信承诺

诚信承诺函

我单位已按照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要求，在江阴市达

菲玛汽配科技有限公司头盔技改扩能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

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，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

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，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，并按

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。

我单位承诺，本次提交的《江阴市达菲玛汽配科技有限公司头盔

技改扩能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》内容客观、真实，未包含

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。

如存在弄虚作假、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江阴

市达菲玛汽配科技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。

承诺单位：江阴市达菲玛汽配科技有限公司

2026年 5月 6日


